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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1.2  

分析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五年的香港貧窮情況  

本屆政府十分重視貧窮問題。重設的扶貧委員會 (委員會 )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公

布本港首條官方貧窮線，以分析貧窮情況、協助制訂政策和評估政策成效，這

項破天荒的工作充分顯示政府對這個重點施政範疇的承擔。本專題根據每年公

布的官方貧窮統計數據，分析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五年期間香港貧窮情況隨經濟

周期變化的趨勢，並探討人口老化的結構性趨勢對政府日後的扶貧工作所帶來

的挑戰。  

委員會訂定的貧窮線框架  

二零一三年，首屆委員會同意採納「相對貧窮」的概念，把貧窮線定於政策介

入前 (即稅前和社會福利轉移前 )  ( 1 )每月住戶收入中位數的 50%。從政策介入前

的住戶收入中扣除稅項及回撥所有恆常現金福利後，所得的收入為政策介入後

的住戶收入。住戶收入如低於相應住戶人數的貧窮線，該住戶及居於其中的人

士便會被界定為貧窮。因此，貧窮統計數據可分為兩類：政策介入前與政策介

入後。比較這兩組貧窮指標，有助評估政府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後的扶貧成效。  

香港貧窮情況的整體趨勢  

圖 1：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五年貧窮人口及貧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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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列2 數列1
數列3 數列4

貧窮人口('000)
政策介入前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貧窮率(%)

貧窮人口(左標線)
貧窮率(右標線)

貧窮住戶 ('00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政策介入前 541 536 530 541 555 555 570

政策介入後(恆常現金) 406 405 399 403 385 383 392

整體而言，香港貧窮情況在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五年期間有所改善，期內政策

介入前及後的貧窮率  ( 2 )均大致呈跌勢 (圖  1)。二零一五年，政策介入前的貧窮

人口及貧窮率分別為 1  3 4 5  0 0 0  人及 1 9 . 7 %；政策介入後相關的貧窮數字  
 

 
( 1 )  考慮到貧窮線的其中一項主要功能是評估扶貧政策成效，貧窮線門檻遂以政策介入前的

住戶收入為基礎，以免貧窮線受政府的政策措施所影響。關於貧窮線及其分析框架，請

參閱《 2015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附錄一。  

(2 )   貧窮率為貧窮人口相對於整體居於家庭住戶的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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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由二零零九年的 1 043 400 人及 16.0%，下跌至 971 400 人 (連續第三年處

於 100 萬人以下 )及 14.3%(過去七年的低位 )。  

貧窮與經濟周期的關係  

政策介入前的貧窮情況有所改善，主要是由於經濟增長及勞工市場情況向好。

假如我們聚焦於從事經濟活動住戶  ( 3 )的貧窮率，貧窮情況與經濟周期之間的關

係便會更顯而易見。經濟情況好轉，就業機會隨之增加，收入持續上升，相信

這些住戶更能直接受惠，貧窮風險因而降低。  

香港經濟受二零零八年環球金融危機衝擊後，自二零一零年起迅速復元，並錄

得平均每年 3.6%的實質增長。與此同時，由二零一二年起整體失業率及較低

技術工人的失業率均降至低水平，顯示市場處於全民就業狀態，加上法定最低

工資由二零一一年五月起實施並於二零一三年及二零一五年兩度上調工資水

平，帶動基層勞工的就業收入顯著增加。其間失業率及就業收入有較明顯改

善，從事經濟活動住戶在政策介入前的貧窮率亦同告改善 (圖  2a 及 b)。有關數

字逐步下降至二零一五年的 12.5%，是七年來的低位。失業及在職住戶在政策

介 入 前 的 貧 窮 人 口 跌 幅 尤 其 明 顯 ， 較 二 零 零 九 年 分 別 減 少 53 700 人 及

20 500 人。  

圖 2：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五年貧窮率、失業率及就業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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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期間，整體貧窮率也呈跌勢，但受到非從事經濟活動住戶的貧窮統計數據

所淡化，整體貧窮率的變幅因而較小。由於後者沒有從事經濟活動，其貧窮情

況與宏觀經濟及勞工市場情況改善似乎沒有太大的直接關係。由於這個羣組  
 

 

( 3 )  從 事 經 濟 活動 住 戶 包 括 在 職 住 戶 (住 戶 內 有 成 員 工 作 )及 失 業 住 戶 (住 戶 內 所 有 屬 勞 動人

口的成員均為失業人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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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就業收入，其貧窮率亦遠高於從事經濟活動住戶的羣組 (圖  2c)。而且，若

單以收入衡量貧窮，貧窮統計數據難免會包括一些「低收入、高資產」人士，

尤其是退休長者，這是現時貧窮線框架一個必須注意的主要局限。  

就業是脫貧的最佳途徑  

比較不同社會經濟羣組的特徵作進一步分析，可見對於可以從事工作的人士來

說，就業是遠離貧窮的關鍵。以二零一五年的情況為例，圖  3a 顯示住戶羣組中

全職工作人口的比例愈高，貧窮風險一般愈低。此外，羣組中在職人士從事較

高技術工作的比例愈高，貧窮率亦會愈低 (圖  3b)。這反映就業和提升技能對防

貧及扶貧相當重要。  

圖 3：二零一五年不同住戶羣組的全職工作人口比例及  
在職人士從事較高技術工作的比例  

註：貧窮率為恆常現金政策介入前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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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較高技術階層在職人士比例與貧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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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加強扶貧力度  

政府透過社會保障制度在合理及可持續的基礎上幫助不能自助的人。事實上，

二零零九／一零年度至二零一五／一六年度期間，政府在社會福利方面的經常

開支已增加近 50%。計及政府的恆常現金措施，可見政策介入後的貧窮率在二

零零九至二零一五年期間下跌 1.7 個百分點。政府在二零一三年全面實施長者

生活津貼，特別為有需要的長者提供援助，自該年以來，政策介入後的貧窮率

更顯著下降至 15%以下。  

事實上，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五年期間的「真正」減貧幅度應該更大，但被同期

人口因素的變化所掩蓋  ( 4 )。解構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五年期間貧窮率的變化  ( 5 )，

可 見 經 濟 增 長 、 就 業 情 況 改 善 以 及 政 府 加 強 扶 貧 力 度 等 因 素 ， 本 可 令  

 
( 4 )  值 得 留 意 的 是 ， 人 口 結 構 的 變 化 也 是 影 響 貧 窮 數 據 的 主 要 因 素 ， 因 為 大 部 分 長 者

已 經 退 休 ， 沒 有 就 業 收 入 ， 加 上 獨 居 或 只 與 配 偶 同 住 ， 這 些 長 者 住 戶 佔 整 體 非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住 戶 的 比 例 顯 著 (二 零 一 五 年 為 5 8 % )， 其 所 佔 比 例 逐 漸 上 升 ， 故 非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住 戶 的 貧 窮 率 遠 高 於 從 事 經 濟 活 動 住 戶 。  

( 5 )  詳 情 請 參 閱 《 2 0 1 5 年 香 港 貧 窮 情 況 報 告 》 專 題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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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介入後的貧窮率降低 2.51 個百分點。然而，過去六年間，在人口老化下，

年齡結構轉變及住戶小型化所產生的相反作用，抵銷以上貧窮率近三分之一的

潛在減幅 (表  1)。  

表 1： 解構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五年期間貧窮率的變動  

二零零九年政策介入後的貧窮率  16.0% 

解構二零零九至二零一五年期間貧窮率的變動  

a.  人口年齡結構   
(人口老化  →  整體貧窮率↑ )  +0.51 個百分點 

b.  住戶人數  (小型家庭↑  →  整體貧窮率↑ )  +0.29 個百分點 

a + b  合計  +0.80 個百分點 (-32%) 

c. 其他因素 (包括經濟表現、政府的扶貧力度等 )  -2.51 個百分點 

二零一五年政策介入後的貧窮率  14.3% 

註：  (  )  括號內數字為抵銷比率，即 a+b 的總數除以 c。  

人口急速老化，貧窮率愈難持續向下  

上述分析顯示，觀察所得的貧窮統計數據受到不同因素的相互影響，例如經濟

周期、人口變化及政府措施等。展望未來，人口老化情況會愈見嚴峻，長者的

比例預計會由二零一五年的 16%上升至二零三四年的 30%，對整體貧窮統計數

據的推升影響料會日益增加，未來貧窮率要持續下跌的難度會與日俱增。  

結語  

從以上分析可見，經濟增長、就業及技能提升對於從根本防貧及扶貧相當重

要，並肯定政府的政策方向：發展經濟以創造更多優質職位；藉人力培訓減少

技術錯配；鼓勵有工作能力的人士通過就業而自力更生；以及透過社會保障制

度援助有需要的人士。因此，政府於二零一六年五月推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計劃，以減輕有需要的在職家庭的經濟負擔 (特別是有兒童及青年的家庭 )和鼓

勵持續就業。受惠於經濟發展令工作機會增加，加上本屆政府的扶貧工作取得

成效，二零一五年政策介入後的整體貧窮率維持在七年來的低位。然而，人口

持續老化，會繼續對以收入為基礎的貧窮指標造成推升影響。政府正從多方面

應對人口老化的挑戰，並會持續監察香港的貧窮情況，以及為社會上最有需要

的羣組提供適切的支援。  

 




